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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一套新的城镇指标评价管理体系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当中，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王天锡在11月30日对本报记

者证实，“这个课题还要由专家作最后论证。这套评价管理体系由建设部组织科研单位制订，目的是争取从制度上解决

一些地方城镇的‘形象工程’问题。” 

  根据建设部今年5月公布的《全国城乡规划和建设工作基本情况报告》，我国城镇建设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些地

方搞了大量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些城市不顾长远利益，突破城市总体规划，随意扩

大城市建设规模和标准。” 

  新体系将成考核政绩标准 

  作为方案制订的牵头人，建设部城建司市政公用监管处副处长赵泽生告诉本报记者，将于明年1月正式出台的新城镇

指标评价管理体系是对于官员筹建“形象工程”的一个前期限制方案。根据这一综合评价体系标准，其他各部委，例如

审计署、财政部才有数据可以对地方官员的政绩作出综合评定。 

  11月29日，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在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上表示，要通过审计和科学评价，揭露做表面文章、搞

短期行为，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行为。 

  目前由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人事部和审计署共同组成的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正在探索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评价体系。 

  清华大学土地问题专家蔡继明认为，“形象工程”屡禁不止根源在于政绩考核的标准过于单一，应当有一个更科

学、更合乎理性的评估标准。 

  而城镇指标评价管理体系以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无疑将相互呼应，起到钳制“形象工程”冲动的

作用。 

  据建设部有关官员透露，即将出台的评估标准涉及园林绿化、城市中心区绿化、城市绿化量、生物多样性、燃气、

供热、能源、公共交通、垃圾处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等。一方面解决目前存在的城市生态设施、基础设施双缺乏的状

况，一方面防止出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赵泽生说，这一城镇指标评价管理体系，可以通过一些具可操作性的硬性指标来限制一些地方城镇的“形象工程”

问题。例如《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中所规定的，原则上，小城市和镇不

得超过1公顷，中等城市不得超过2公顷，大城市不得超过3公顷，人口规模在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不得超过5公顷。 

  但是，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袁利平坦承：“一些有利于环境、有利于民众的工程，往往不是硬性指标，所以不好评

估。” 

  她说，限制“形象工程”主要应合理制定考核政绩的标准，这是整个考核制度的问题，不是建设部一个部门就可以

给它做透的。 

  化“形象工程”为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前不久在与全国50多位市长座谈时特别提到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城市都



面临着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过多过滥，必要基础设施又非常短缺的矛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指出，要从根本上遏制形象工程，除了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外，必须善于用经

济杠杆实施调控。当前，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管好信贷和土地两个市场，从源头上切断形象工程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后

路。 

  为此，建设部开出的良方是，要加强城市规划的调控，并根据轻重缓急来安排财政资金的使用。其次，严格执行城

乡规划中间已经规定的城市建设的各类标准，大中小城市对于绿地的建设、马路的宽度和广场的建设都有指标，可以

说，超出了这些指标的都是“形象工程”。 

  目前建设部已经建立了园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和良好人居环境的阶梯式指标，希望将正确的城市评价体系建立起

来，把地方官员的注意力引导到可持续发展上，从“形象工程”引导到必要的基础设施上。 

  仇保兴解释，城市规划建设目前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规划建设中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一般的老百姓要理解起

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城市要组织一个专家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的论证讨论应该开放，让公

众参加。 

  仇保兴说：“城市规划建设得好有什么标准？书记、市长当得好有什么标准？不是凭少数人说面貌变化很大，如果

光是从这种求变的心理出发，就会导致形象工程工作过多过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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